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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腾席热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
力，我公司将所持有的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参股成功转让，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离不
检察机关的大力帮助和指导。”近日，一份诚
意满满的感谢信邮寄到了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在
办理温某某涉嫌挪用资金案件过程中发现，

某能源有限公司系国家某公司下属子公司，
2011年9月，该公司以2800余万元价格购买
某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司18%的股权，并派
相关人员行使股东权利义务。2012年年底，
因人事调动，能源有限公司未再派人参与对
所持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股权的经营管
理，后因能源有限公司几经更名，上述股权的
监管主体也变得扑朔迷离，国有资产长期处

于脱管、漏管，甚至亏损状态。
为挽回国有资产损失，办案过程中，承

办检察官积极引导侦查机关调查核实该煤炭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18%股权的监管主体，针
对国有资产脱管、漏管现象向监管主体制发
检察建议书，通过与监管主体的积极配合，在
检察建议制发后的半个月内，监管主体将持
有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司18%的股权成功转

让，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800余万元。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检察机关在办案中

坚持依法惩处与平等保护相结合，正确把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能动履职，不断提升
办案质效，同时结合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帮助
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有效防范法律风险，护航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赵学洁）

宽严相济能动履职 挽回国有资产损失

打造智慧检委会
科技强检促发展

锡尼讯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检察院深
入贯彻科技强检战略，着力打造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2.0+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无纸化会议系统

“三结合”智慧检委会，深入推进检委会规范化
建设，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升级系统促规范。该院迅速行动将检
委会会议室业务应用系统1.5版全面升级为
2.0版，推动委员对上会案件进行电子阅卷，
增强办案的亲历性，实现议题提交、讨论、表
决、作出决定、执行和督办等均在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中进行，全程留痕。

全程同录促民主。在召开检察委员会
讨论案件、事项时，通过固定式同录设备，对
会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录音、录像，完整记
录检委会委员研究讨论案件和事项的全过
程，对活动内容和人员发言实现全程录音录
像，及时将同录情况刻录成光盘、备份存档，
确保会议程序、决策的民主性。

无纸化会议提质效。充分利用检察局
域网优势，搭建检委会网络办公平台，在检
委会会议室配备了18台升降电脑，应用交互
式无纸化会议系统，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
件和事项，从议题的提起、材料的传送、会议
日期的通知到表决意见的提交，全部实现无
纸化办公，改变了以往“一支笔、一个本、数
张纸”的传统会议模式。 （南盟盟）

党建引领添动能
司法救助显温情

树林召讯 为有效破解现行司法救助存
在的救助主体、资金来源、救助方式单一的
难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推行

“党建+司法救助”特色工作机制，在办理司
法救助案件时，由党支部指派政治过硬、能
力过硬的党员干部承办案件，通过党员示
范、党建联动，全方位点燃、最大化释放机关
党建“红色引擎”动能。2021年以来，达拉特
旗检察院通过党建引领，共办理司法救助案
件50件，发放救助金共计51.5万元。

党员牵头，发挥“头雁”效应。党员带头
探索引入爱心企业参与司法救助，该院与旗
工商联联合出台《关于鼓励爱心企业参与司
法救助实施办法》（试行），制发《关于鼓励爱
心企业参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慈善捐
赠倡议书》，进一步提升群众知晓度，着力提
高司法救助质效。在旗红十字会设立“检爱
护航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不断拓展司法救
助资金来源渠道，多方面、多层次满足困难
群众的司法救助需求。

党性保障，激发“群雁”活力。通过
12309检察服务平台及与妇联建立救助机制
等方式，全面筛查司法救助线索，根据涉困
难妇女司法救助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做到

“应救尽救”。搭建退役军人权益保护平台，
开通退役军人权益保护“绿色通道”，实现司
法救助案件快速优先办理。针对未成年案
件的特殊性，与旗人民法院、旗公安局、旗民
政局、旗教体局等部门联合，依法制定多项
工作制度，从案件受理、证据提取、身体检
查、心理疏导等方面，详细规定规范办案流
程，织密护未“防护网”。

党组织联动，强化“雁阵”效应。通过党
的组织、党的工作、党的活动等方式渠道，打
破行业壁垒，与教体局、民政局、退役军人事
务局、妇联、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司法救助的相关协作机制意
见，确立“司法救助+企业+红十字会+N”多
元化救助模式，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构建司
法救助和社会救助相结合的综合救助体系，
有效促进困难群众摆脱困境。 （薛敏）

检察建议“回头看”
织密文物“保护网”

本报讯（记者 肖玥）近期，包头稀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
中发现，辖内古城遗址围墙大门长期未上
锁，社会人员可自由出入，存在遗址内相关
文物或文化堆积层被盗掘或破坏的风险。

随后，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第一时
间和稀土高新区社会事务局沟通联系，并发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
责，对敖陶窑子古城遗址围墙大门长期未上
锁的情况立即进行监管，并加强对包括古城
遗址在内的辖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监管力度。

收到检察建议后，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并着手开展整
改工作。经了解得知，原古城遗址西侧门是
为了方便供电局工作人员进入变压器室预
留的，为切实消除文物丢失和损毁的风险，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将供电局变压器室出入
口设置于保护围挡之外，不仅方便了相关人
员的出入，同时也保障了古城遗址免遭破
坏。

为确保敖陶窑子古城遗址“安然无
恙”，高新区检察院不定期对检察建议落实
情况进行回访，经实地回访查看，古城遗址
保护措施已完善，未发现监管漏洞。

能动履职促整改
筑牢廉洁“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鲁旭）为进一步提升法
律监督质效，促进涉案单位积极整改，近
日，针对办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某镇原干
部甲某挪用公款案件中发现的问题，临河
区人民检察院向涉案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书》，指出涉案单位存在对干部廉政教育不
到位、没有严格落实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监
督缺失的问题，要求涉案单位对标对表进
行整改。

涉案单位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认真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针对廉政教育不到位的
问题，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以案促改”警
示教育会、深入开展问题自查自纠、观看警
示教育片、发布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等形式进
行整改；针对财务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财
务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积极完善制度堵塞
漏洞，通过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全面自查、加
强业务培训、严格执行村级财务公开制度、
优化村级“一事一议”项目审批及资金管理
使用程序等形式积极进行整改。通过此次
整改，使涉案单位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增
强了廉洁自律意识、强化了纪律作风，增强
了财务人员的责任意识，落实了财务管理制
度，完善了财务监督体制，为预防职务犯罪
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临河区检察院将继续发挥监
督职能，持续跟进监督整改落实情况，依法
能动履职，不断开创法律监督工作新局面。

城关讯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检
察院与县公安局联合成立侦查监督与协作
配合办公室以来，检警紧密协作，充分发挥
监督、沟通、协作和配合作用，深入落实“在
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的司法理念，坚
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前移“把脉会诊”，提升办案质效。和林
格尔县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建立案件信息通
报机制，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涉企案件
及养老诈骗等案件，及时由办案经验丰富的

员额检察官提前介入并提出意见建议，引导
侦查取证，切实减少证据不充分、存在瑕疵
等问题的发生。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案件会
商会议，对办案中证据搜集、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切实将“把
脉会诊”前移。

强化配合协作，形成良性互动。组织开
展检警专题培训，统一办案理念，推动案件
办理各流程优质高效运转。派驻检察官对
侦查人员办案不规范的个例或普遍性问题

进行收集、分析，对侦查人员反映的与员额
检察官在证据审查、证据采信中的不同意见
进行汇总、研究，以座谈形式开展讨论，进而
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建议。

强化信息共享，提升监督水平。依托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定期通报审查逮
捕、审查起诉等工作情况，加强数据双向交
换、共享。同时，切实强化检警“侦捕诉”衔
接，着力打造“在监督中协作，在协作中监
督”新格局。 （白雪茹）

检警协作良性互动 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通辽讯 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基层司
法队伍，构建检法两院合作共进的互动平
台，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检法两院首次
开展互派干部交流学习活动。

期间，两院签订了《科尔沁区人民检
察院 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关于互派优秀年
轻干部学习交流协议》，两院相关负责人
分别介绍了交流人员基本情况。

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巴图指出，法检两院同为国家司法机关，
共同肩负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使
命，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此次互派活动，是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司
法队伍，实现素质能力不断提升的创新实

践，也是加强学习交流，为法检两院搭建
互鉴共赢新模式做出的有益尝试。

科尔沁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贾令会表示，“法检业务骨干互派挂职”对
于法检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进一步增进
案件办理业务交流，推动司法工作质效提
升，形成司法工作合力，促进审判能力和
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互派交流的干部珍惜锻炼机会，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将法检两院的创新理
念和工作方法借鉴到各自工作中，推进两
院深层次交流，为法检两院常态化开展此
项工作打好先锋、做好表率。

（索明雪）

互派干部交流学习 检法两院互鉴共赢

阿里河讯 为进一步筑牢北疆生态安
全屏障，9月12日，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
治旗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松岭区人民检
察院召开生态检察跨区域协作座谈会，鄂
伦春自治旗检察院检察长李岱岷、松岭区
检察院检察长杨克林及班子成员、各部门
负责人、相关业务条线检察人员参加座
谈。

会前，两院检察长共同为公益诉讼
检察官一线联络工作室揭牌。松岭区检
察院一行实地参观了鄂伦春自治旗检察
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检察办
案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院史馆等功
能区。

座谈会上，两院分别介绍了本地区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并就公益诉讼等
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联合会签《关于
加强生态检察区域协作服务和保障跨区

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跨区域公益诉
讼检察官一线联络工作办法》。

杨克林表示，此次座谈打破了区域
壁垒，整合现有资源，以生态检察筑牢北
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依托，沟通联络“两地
两方”，真正践行一体化保护理念，是深化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新模式的有效尝
试。

李岱岷表示，两地检察机关切实扛
起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政治责任，依法能动
履职，以推进大兴安岭生态资源环境司法
保护跨区域协同发展，共筑祖国北疆生态
安全屏障。

下一步，两地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强
联络沟通与协作配合，拓宽跨区域协作的
广度与深度，及时总结和共享检察业务经
验做法，齐心协力推进“四大检察”“十大
业务”高质量发展。 （邵波）

打破壁垒跨区协作 共护生态安全屏障


